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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印发《先进班集体评选办法（修订）》 

的通知 

 

各处室、系部： 

现将《先进班集体评选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组织学习并贯彻执行。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12 月 13 日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13 日印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先进班集体评选办法（修订） 

 

第一条 为加强班级建设工作，提高学生集体观念、集

体荣誉感，积极培育、深入挖掘和宣传先进班集体典型，发

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学院实际情况，

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全日制各自然班均可申报先进班集体。 

第三条 各系先进班集体评选比例不能超过本系班级

数的 20%。 

第四条  申请参评的先进班集体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班级思想建设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关心国家大事。 

2.能积极组织政治理论学习，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活动，学习内容具体生动。 

3.能以生动的形式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如经验交流

会、报告会、知识竞赛、主题班会等。 

4.班风正，集体凝聚力强，学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5.能认真组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并认真写出调查报

告。 



（二）班级组织建设 

1.班委会、团支部健全，分工明确，能主动开展工作。 

2.班上各项制度健全，并且能认真贯彻执行。 

3.定期召开班委会、团支部工作会议。 

4.班团干部能及时掌握本班学生的思想情况。 

5.班团干部能及时向辅导员、班导师反映学生中出现的

问题，汇报工作。 

（三）班级学风建设 

1.班级学习气氛浓厚，学习勤奋认真。 

2.课堂纪律良好，迟到、早退、旷课现象少。 

3.认真进行实践性环节，遵守学习、实验课纪律。 

4.学年内学生成绩优秀率高，不及格率低。 

5.学年内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均不低于 60 分。 

（四）班级文明建设 

1.注重品质修养，讲文明，懂礼貌，尊敬师长，同学之

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2.遵守学院各项纪律和管理规定，爱护公共财物和公共

设施。 

3.生活习惯良好，教室、寝室环境整洁，提倡艰苦朴素，

无大吃大喝、浪费等现象。 

4.策划、组织并开展具有班级特色的活动。 

5.积极参加院、系组织的集体活动或文体活动，取得集



体荣誉和个人荣誉。 

第五条  凡是在学年内有下列现象之一的，不能被评为

先进班集体： 

（一）班级成员有参加非法组织，从事非法活动的。 

（二）班级成员有受过留校察看（含）以上处分的。 

（三）班级成员有考试作弊行为的。 

（四）班级寝室本学年未曾获过“文明寝室”的。 

（五）班级规范化教室不合格，学年内累计 2个月被通

报的。 

（六）日常课堂缺勤率大于班级人数 20%，学年内累计

超过 3次以上的。 

第六条  优秀班集体评选程序如下： 

（一）各系应根据本办法制定《系先进班集体评选细

则》。各系制定的评选细则原则上满分为 100 分，其中班级

思想建设占 20 分、班级组织建设占 20 分、班级学风建设占

30 分、班级文明建设占 30 分（活动获奖加分最高得不超过

20 分）。 

（二）先进班集体每学年评选 1次，于每学年开学初评

选上学年先进班集体，具体时间以学生处通知为准。 

（三）各系对参评班集体进行资格审查，并根据《系先

进班集体评选细则》结合班级工作的实际情况为参评班集体

量化评分。 



（四）各系根据量化评分结果，按照评选比例，经公示

无异议后报学生处。 

（五）由学生处将审查结果汇总报学工委会审核后，上

报校务会审批。 

第七条  学院将为评选出的先进班集体颁发荣誉证书。 

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之前相关文件同时废止。 


